2015年度部门基本情况
一、部门职责

1、执行本级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，发布决定和命令。
2、制定并落实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发展计划，加强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管理，发展各项服务事业。
3、加强水利建设、土地使用管理和环境综合整治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，保护、改善生态和生活环境。
4、依法管理镇财政，执行本级预算。
5、管理和发展文化、教育、科学、广播、体育、卫生等事业。
6、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财产和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财产，保护公民个人所有的合法财产，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、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，保护各种经济的合法权益。
7、组织实施社会主义与民主法制教育，协调公安、司法行政工作，调解民事纠纷，维护社会秩序。
8、推行计划生育政策，控制人口增长，保护妇女、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。
9、管理民政事务工作，发展社会福利事业，做好社会保障工作，办理兵役事项。
10、办理上级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二、部门机构和人员情况
我部门独立核算机构1个，年末实有人数 96  人，其中在职人员74  人，离休人员  1人，退休人员  21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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